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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的 話

　　金管會重視證券期貨業永續發展及轉型，並因應全球重視環境

(E)、社會(S)及治理(G)等全球發展趨勢，於111年3月8日發布「證券

期貨業永續發展轉型執行策略」，擬定三大推動架構，包含：一、健

全證券(期貨)業永續發展治理架構。二、發揮中介功能協助企業永續

發展。三、提升證券期貨業務永續發展資訊揭露品質內涵，以促成證

券期貨業之永續發展。

　　依主管機關規劃，為推動證券業永續發展，公會今年6月前將成立

「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溝通協調永續發展各項議題及擔當政策擬

定諮詢平台。主管機關也請本公會、期貨公會、投信顧公會共同進行

氣候變遷範例或指引三項研究(研訂氣候變遷情境分析範例或指引、研訂氣候變遷資訊揭露範例或指引、研究碳盤查其

他間接排放源之揭露)。

　　此外，投資詐騙與駭客攻擊的手法日新月異，證券商為提供投資大眾更安全的交易環境，陸續完成「雙因子認證

登入」電子交易平台、強化客戶申請或變更憑證等資安強化措施，另外，為讓投資大眾了解保護個人資料安全的重要

性，本公會與經濟日報於4月13日合辦「全方位資安防護 杜絕詐騙與駭客攻擊」座談會，持續宣導資安防護及反投資

詐騙。本次座談會邀請證券商業者、學者專家、投保中心共同呼籲「資訊安全，人人有責」，證券商、第三方資訊業

者到投資人同樣都應守護資訊安全。民眾未善盡保管個人金融帳號及密碼的責任，可能承擔過失責任；第三方資訊業

者恐成資安破口，應加以監管，以確保證券市場交易安全；證券商將持續強化資安管控措施，提供投資人更安全的交

易環境。

證券公會雙月訊證券公會雙月訊

活 動 訊 息

本公會贊助中南部四大學舉辦第一屆潛力種子盃

個股研究報告競賽

　　本公會贊助中南部四大學（中興大學、中正大學、成

功大學、屏東大學）等財經社團舉辦第一屆潛力種子盃

個股研究報告競賽。活動期間2021年12月13日至2022年

3月12日，報名45組、初賽40組、決賽6組，共有台大、

成大、政大、清大、淡江、逢甲、東吳、東海、銘傳、實

踐⋯等校組團參加，2022年3月12日假成功大學舉進行決

賽，活動圓滿完成。

本公會與經濟日報合辦「全方位資安防護 杜絕詐
騙與駭客攻擊」座談會

　　投資詐騙與駭客攻擊的手法日新月異，為持續宣導

資安防護及反投資詐騙，本公會與經濟日報於111年4月

13日合辦「全方位資安防護 杜絕詐騙與駭客攻擊」座談

會，邀請證券商業者、學者專家、投保中心共同呼籲「資

訊安全，人人有責」，證券商、第三方資訊業者到投資人

同樣都應守護資訊安全。民眾不應忽略保管個人金融帳號

及密碼的責任，更可能因未善盡保管之責而承擔過失責

任；為確保證券市場交易安全，第三方資訊業者應加以監

管；證券商將持續強化資安管控措施，提供投資人更安全

的交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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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會/委員會報導

一、 強化複委託業務客戶個人資料國際傳輸之告
知

　　按金管會110年9月27日金管證券字第1100363816號
函，本公會擬訂「個人資料國際傳輸告知事項」暨強化措
施並建議修正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33

條，放寬受託契約重大影響委託人權益之通知方式，並於
111年1月函報主管機關。案經主管機關於111年2月23日
函覆同意照辦，本公會於111年2月25日以中證商業一字
第11100009771號函公告「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管理辦法」第33條修正條文，另以111年2月25日中證商
業一字第11100009772號函公告客戶個人資料國際傳輸
之強化措施如下：(一)證券商與客戶締結之受託契約中增
訂「個人資料國際傳輸告知事項 乙節。(二)既有客戶之通
知，請各券商依第33條受託契約重大影響委託人權益之
規定辦理。為達明確告知目的，證券商通知既有客戶增訂
「個人資料國際傳輸告知事項」，應單獨寄送通知，不得
併月對帳單提供。

二、修正證券商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契約書範
本

　　為配合主管機關核准投資人得以應收在途交割款債權
為擔保，申辦不限用途款項借貸，爰依證交所證券商辦理
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操作辦法相關規定，修正本公會「證券
商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契約書範本」一案，業經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111年3月18日金管證券字第1110333966號
函同意備查。本公會業以111年3月23日以證商業一字第

1110001398號函公告施行。

三、訂定證券商向高齡客戶提供金融服務之自律
規範及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

　　為保護高齡客戶權益，依主管機關指示，參考檢查
局研提強化對銀髮族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監理建議，訂定
本公會「證券商向高齡客戶提供金融服務自律規範」及
修訂「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乙案，業經主管
機關於111年4月7日以金管證券字第1110336502號函同
意備查，並自111年10月1日起施行。本自律規範主要訂
定內容包含：應強化關於充分了解客戶(KYC)、商品適
合度(KYP)、關懷提問及加強查核機制等提供高齡客戶金
融服務規範，本公會並於111年4月8日以中證商業三字第

1110001763號函周知各會員。

四、開放非承銷團之證券自營商得參與可轉換公
司債競價拍賣投標

　　有關本公會建議主管機關開放非承銷團之證券自營商
得參與可轉換公司債初級市場競價拍賣投標乙案，業獲主
管機關採納，本公會並已將111年3月21日金管證券字第

1110381062號令轉知各會員公司。

五、建議開放高淨值投資法人及高資產客戶(法人)

得指定保管機構

　　有關本公會建議開放高淨值法人及高資產客戶（以
法人為限）可指定保管機構乙案，再依主管機關來函指
示擬具「建議放寬高淨值投資法人及高資產客戶得指定保
管機構 說明及相關法規建議草案，業經本公會111月4月
8日111年度第1次外國有價證券業務委員會議討論決議：
「一、照案通過。二、提理事會議核備後，函復主管機
關。」。

六、建議客戶同意簽署為專業投資人作業得採線

上方式辦理

為提升證券商數位化服務範疇，建請主管機關釋示得否接
受投資人以電子方式辦理客戶同意簽署為專業投資人乙
節，業經本公會111月4月8日111年度第1次外國有價證券
業務委員會議討論決議：「一、照案通過。二、提理事會

議核備後，建請主管機關釋示。」。 

七、建議專業投資人投資境外結構型商品得採電

子方式委託

　　為提升證券商電子化交易服務，建議證券商複委託業
務接受專業投資人委託投資境外結構型商品，除首次交易
應派專人解說，嗣後就同類型之結構型商品交易免指派專
人解說並得透過電子方式委託，擬具「建議放寬專業投資
人投資境外結構型商品得採電子方式委託 相關說明，業
經本公會111月4月8日111年度第1次外國有價證券業務委
員會議討論決議：「一、照案通過，二、提理事會議核備
後，建請主管機關參採。 」。

八、建議放寬複委託業務之對帳單合併寄送作業

　　為提升證券商作業效率，建議比照台股規定修訂證
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CA-

18341，委託人在總分公司分別開戶，增列對帳單寄送地
址相同者得直接以合併列印後之對帳單交付之。業經本公
會111月4月8日111年度第1次外國有價證券業務委員會議
討論決議：「一、照案通過，二、提理事會議核備後，建

請主管機關參採。」。 

九、修正本公會「權證發行人及流動量提供者自
律守則」

　　考量權證發行人於訂定發行條件時，雖會衡酌市場接
受度，但為促進權證市場健全發展，保護投資人權益，仍
宜有適當的監理機制對權證發行人發行不合理履約價之權
證或行為異常者發揮審查功能，並隨時配合市場狀況進行
動態管理。爰本公會111年3月24日111年第1次新金融商
品委員會決議建請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儘速召開會議研商旨
揭強化管理機制。另同步修正本公會「權證發行人及流動

量提供者自律守則」刪除第8條規定。

十、明確釋示本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
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中，「特定人」
之認定標準暨相關文宣資料應載明之內容

　　為釐清本公會廣告管理辦法中「特定人」之適用範
圍，以利會員符合法制並兼顧業務自主經營。(一)明確釋
示其認定標準為:1、已與會員公司有證券業務往來之既有
客戶。2、會員公司內部人員：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受
僱人員。3、會員公司之金控母公司及其直接投資之子公
司與會員公司直接投資之子公司之內部人員。(二)對上開
「特定人」之文宣資料，應以顯著字體（或方式）載明
本活動僅限特定人使用(內容包括：適用對象、期間、不
得張貼、轉載等)，會員公司並應約束「特定人」不得外
傳。業經111年2月10日本公會教育訓練暨推廣委員會111

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一、照案通過。二、提理事會核
備後函報主管機關備查，另周知本公會會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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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3月4日金管證交字第

1110380914號，修正「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部分條文及「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

行記載及遵行事項辦法」第三條、第六條。

二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3月9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80509號，發布有關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提列特 盈餘公積之令。

三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3月14日金管銀外字第

11102705671號，境內法人於國際金融業務分行開立

授信目的帳戶規定。

四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3月18日金管法字第

11101915421號，公告修正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29條

第2項之一定額度，並自即日生效。

五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3月21日金管證券字第

1110381062號，發布證券交易法第15條第2款規定之

令。

六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3月22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80579號，發布有關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

法第10條第1項第20款、第54條第1項第9款、第10款

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

投資業務管理辦法第14條第1項第9款規定之令。

七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3月28日金管證期字第

1110335512號，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國外期貨交

易之種類。

八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3月28日金管證券字第

1110381058號，發布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

法第4條第2項規定之令。

九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4月7日金管證期字第

11103814341號，發布有關期貨商設置標準第50條、

期貨顧問事業設置標準第18條、期貨信託事 業設置

標準第48條、期貨經理事業設置標準第30條、槓桿交

易商管理規則第24條、期貨 商管理規則第23條、第

56條之3、第56條之4及金管證期字第1110381434號

令規定之令。

十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4月7日金管證期字第

1110381434號，發布有關期貨商管理規則第23條第4

款規定之令。 

法 規 動 態

十一 .  臺灣證券交易所111年0 3月0 2日臺證輔字第 

1110003428號，證券商受理受託人為非信託業者憑

遺囑辦理信託專戶開戶時，得徵提「經公證之遺囑

正本」替代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

第 75-3條所稱之「信託契約書影本」。

十二 .  臺灣證券交易所111年03月11日臺證上二字第 

1111700674 號，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

告修正「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

查表」，公告日起至111.06.30前送件申請者有一年

緩衝時間修正其公司章程或組織文件。

十三 .  臺灣證券交易所111年0 3月1 6日臺證輔字第 

1110004854號，修正「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

範」，並自即日起實施。

十四 .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年0 3月0 4日證櫃交字第

1110053381號，證券商得受理受託人為非信託業者

憑遺囑辦理信託專戶開戶。

十五 .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1年03月08日證櫃監字第

11100542501號公告「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申

報作業辦法」第3條、「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訊

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4條及「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

表，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十六 .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1年03月11日證櫃監字第

11100543771號，公告「○○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

議事規則參考範例」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並自即日起實施。

十七 .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1年03月15日證櫃審字第

11101004091號，公告修正「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

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自公告日起施行。

十八 .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1年03月17日證櫃審字第

11101003661號，公告修正本國及外國發行人申請

上櫃應檢附由中介機構填製之檢查表，自公告日起

施行。

十九 .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1年03月24日證櫃債字第

11100549501號，公告修正「永續發展債券作業要

點」第八條、第十二條及其申請書件，並自公告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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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推動證券期貨業對高齡客戶強化保護措施

依據國發會推估，我國將在民國114年邁入「超高齡社會」，屆

時65歲以上人口比例將超過20%。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

管會)為督導國內證券期貨業更加重視高齡客戶的金融消費權益保

護工作，爰請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

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下稱證券

期貨業公會)分別訂定「證券商向高齡客戶提供金融服務自律規

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辦理高齡金融消費

者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及「期貨服務事業辦理高齡

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及修正「期貨商開戶徵

信作業管理及提供高齡客戶金融服務自律規則」(以下統稱自律規

範)，並納入證券期貨業內部控制制度，以強化證券期貨業對高齡

客戶金融消費權益之保護機制。

　　證券期貨業公會所研擬之自律規範，業經金管會同意

備查。自律規範所適用之高齡客戶，為現行老人福利法第

2條規定之對象，即65歲以上之自然人。未來證券期貨業

依據自律規範，對於高齡客戶所應採取之強化保護措施

包括：（1）KYC作業應就高齡客戶設計符合其風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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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風險屬性評估機制；（2）KYP作業應針對高齡客戶適

當考量影響性較高之因子，充分反映其風險等級及標示特

性；（3）對高齡客戶辦理適合度評估時，應妥適評估說

明擬推介商品之適合性及推介理由，以確認所行銷商品確

實適合高齡客戶；(4)向高齡客戶提供金融服務，應強化

行銷與契約文件可閱讀性；(5)對高齡客戶之特殊行為，宜

採關懷提問因應措施；(6)應有銷售高齡客戶高風險商品之

交易檢視或確認機制、高齡客戶交易監控及加強查核機制

等。

　　考量自律規範發布後，證券期貨業內部規章及資訊系

統仍須配合調整之時程，爰金管會給予6個月緩衝期，明

定自律規範自111年10月1日起施行。另金管會亦已請證券

期貨業公會確實輔導所屬會員訂定內部作業規定及強化從

業人員教育訓練，並適時辦理說明會，俾利落實執行。

金管會將持續督促證券期貨業落實公平待客原則，從金融消費者

之權益出發，推動證券期貨業公平合理對待高齡客戶，提升客戶

對證券期貨業之信賴，創造雙贏。

配合2050淨零排放路徑，持續推動永續金融

因應蔡總統宣示臺灣2050年淨零排放的承諾，國家發展委員會在

公布「2050淨零排放路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

表示，會積極配合國家減碳政策，持續推動綠色金融支持綠色產

業，希望透過金融機制，進一步建構完善的永續發展生態圈。

　　今日國發會公布之「2050淨零排放路徑」臚列推動

能源轉型、產業轉型、生活轉型及社會轉型四大策略。配

合本淨零排放路徑，金管會將透過綠色金融，運用金融機

構管理及運用資金的影響力，將資金導引到符合永續的企

業或專案，促使企業重視永續議題。同時透過上市櫃公司

永續發展路徑圖，以分階段之方式先推動上市櫃公司完成

溫室氣體盤查之資訊揭露，利用以大帶小的方式，目標為

116年完成全體上市櫃公司的溫室氣體盤查，並於118年完

成溫室氣體盤查之查證。在碳盤查的過程中，企業可知道

自身在哪些製程或商品中排碳最多，且需要轉型，後續能

訂定減碳目標，進而達成國家淨零排放的承諾。

　　為引導金融業及企業重視氣候變遷議題及永續發展，

金管會由下列四面向，持續推動「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一)運用資金與投融資決策力，引導企業邁向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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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資訊揭露，讓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瞭解企業辨認

的風險及因應方式；(三)增強氣候韌性，提升金融業主動

因應及掌握ESG及氣候相關風險與商機的誘因；(四)協助

金融機構對產業之支持，有效促成減碳轉型，促使企業重

視並落實ESG，進一步建構完善的永續金融生態圈。

　　金管會已推動之措施包含強化ESG資訊揭露、訂定我

國永續分類法、鼓勵金融機構辦理綠色及永續投融資、鼓

勵金融機構發展綠色及永續金融商品、強化金融機構因應

氣候風險的韌性、鼓勵金融業簽署國際永續相關原則或倡

議，及強化永續金融人才培育等。未來推動重點包括：規

劃辦理永續金融評鑑；研議精進永續分類法(如擴大產業

及經濟活動類別、滾動檢討技術篩選標準)；進一步強化

資訊透明度以及滾動修正綠色金融行動方案等。

永續發展是一場長遠的賽跑，金管會希冀透過永續金融政策的推

動，以行穩致遠的腳步讓永續的概念與精神逐步深化於各產業的

文化中，建構完善的生態系，達成追求永續發展的良性循環，共

享永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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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一、重要總體經濟數據

111年1月-2月 總體經濟數據       111年1月-2月 景氣對策信號及構成項目

九項構成項目 1月 2月

貨幣總計數M1B變動率% 10.9 11.4

股價指數變動率% 17.2 12.3

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 7.8 7.4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率% -0.41 -0.42

海關出口值變動率% 19.9 36.2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率% 21.8 14.6

製造業銷售值變動率% 6.7 4.6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指數
變動率%

9.6 8.4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量點 103.9點 101.4點

景氣對策燈號 黃紅燈 黃紅燈

景氣對策分數 36分 34分

項    目 1月 2月 發布單位

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
56.2 58.8 國發會

貨幣供給(M2)年增率% 7.87 7.67 中央銀行

貨幣供給(M1B)年增率% 11.49 11.08 中央銀行

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 10.0 10.01 經濟部

外銷接單年增率% 11.7 21.1 經濟部

失業率% 3.61 3.65 主計處

進口年增率% 24.5 35.3 財政部

出口年增率% 16.7 34.8 財政部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2.84 2.36 主計處

躉售物價指數年增率% 10.97 11.54 主計處

二、111年1-2月證券商經營損益狀況分析表                                                                             (單位：仟元)

家數 證券商 收益 支出及費用 其他利益及損失 稅後淨利 EPS (元) ROE (%)

63  證券業合計 22,597,024 16,313,499 1,141,716 5,765,616 0.185 0.91 

41 綜合 21,789,150 15,776,257 1,127,928 5,544,522 0.183 0.90 

22 專業經紀 807,874 537,242 13,788 221,094 0.247 1.06 

50  本國證券商 19,005,314 14,822,483 1,110,076 4,060,473 0.140 0.70 

30 綜合 18,486,535 14,439,103 1,101,089 3,949,292 0.139 0.69 

20 專業經紀 518,779 383,380 8,987 111,181 0.154 0.75 

13  外資證券商 3,591,710 1,491,016 31,640 1,705,143 0.823 3.22 

11 綜合 3,302,615 1,337,154 26,839 1,595,230 0.841 3.41 

2 專業經紀 289,095 153,862 4,801 109,913 0.634 1.78 

20  前20大證券商 17,719,156 13,776,234 953,401 3,793,282 0.144 0.72 

備註：本分析表僅統計63家專營證券商，並未包括銀行兼營證券業務者，同時也未包含遠智、富拉凱、基富通、曙光股權群募、好好
等5家只承做特定業務之證券商。至111年1-2月，本公會共有會員公司127家。專營證券商68家，兼營證券商(銀行、票券、期貨
等)59家。綜合證券商包含經營二種業務以上之證券商。

重 要 會 務

一、本公會會員異動

　　本公會截至111年4月7日止，證券商會員總公司127家、分公司874家。與111年3月4日相較總公司無增減；分公
司增加1家(宏遠證券國家商貿中心分公司)、減少1家(元富證券民權分公司)。

二、本公會111年4-5月辦理訓練課程共51班

課程名稱 開課地區(班數) 小計

證券在職
台北(12)桃園(1)台中(3)台南(2)

高雄(1)
19班

財管在職
台北(3)台中(1)新竹(2)桃園(1)

高雄(2)
9班

共銷在職 台北(4)台中(2)高雄(3) 9班

稽核講習 台北(3)台中(1) 4班

課程名稱 開課地區(班數) 小計

風險管理 台北(2) 2班

公司治理 台北(4)台中(1) 5班

財管資格 台北(2)高雄(1) 3班

▲ 各課程相關訊息請至券商公會證菁學院 http://edu.csa.

org.tw/查詢


